HSE管理协议
项目名称：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储运部云道管廊报废管道拆除与转运项目
甲方（全称）：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全称）：最终受让方负责拆除的承包商
为加强本项目安全、环境与健康（HSE）管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公司有关规章制度，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上，经平等协商，意见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充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力，有权要求乙方建立HSE管理体系、HSE组织机构、制定相适应的HSE管理制度、HSE作业方案，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以及中国石化、巴陵石化HSE规章制度、HSE管理体系文件及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理预案。
2、有权按规定对乙方HSE业绩、资质、HSE管理人员资格进行审查，并要求乙方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相应的HSE培训，对乙方针对工作内容实施的HSE管理体系和HSE工作方案进行审查、否决、要求和备案。
3、有权按规定对乙方作业人员的资质、培训、技能、HSE意识等进行审查、验证、要求、备案、考核、否决。
4、有权按规定要求乙方提供和完善与作业项目相匹配的HSE管理设施、设备和器材，配备具有资质的HSE管理人员,根据作业现场的职业病危害识别，为其作业人员提供合格使用的个体防护用品。有权要求更换不满足要求的管理人员；有权对乙方的HSE、文明施工方面的费用使用明细进行审查。
5、甲方对乙方的工作内容实行有效监督，有HSE方面的否决权。有权对乙方HSE制度执行情况和作业现场的HSE作业情况随时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保证HSE方面的要求，以及对违法、违规、违章行为进行制止、责令整改、收取违约金、记分考核或停止作业等。
6、发生乙方责任事故后，甲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组织事故处理，防止事故扩大，有权参与事故的调查和按“四不放过”原则提出处理意见，有权对事故进行统计分析报告。
(二)甲方的义务
1、认真贯彻并积极传达国家、地方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各项HSE管理规定，落实事故防范措施。
2、在乙方进入施工现场前，向乙方告知并提供甲方相关的HSE规章制度，明确甲方现场负责人、施工作业区范围、安全通道和HSE要求。告知乙方施工作业区域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风险及防护要求。与乙方共同编制施工方案中HSE管控措施，安排技术人员向乙方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安排监护人员进行施工监护。
3、甲方应当为满足HSE管理协议要求的乙方提供必要的用能、应急资源。为乙方提供施工作业安全条件，办理相关票证。向乙方提供施工现场及相邻建（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
4、根据乙方申请，进场前组织或指定单位对乙方人员进行入厂HSE教育培训，协调配合乙方开展管理人员的HSE教育培训。
5、对乙方提出的有关HSE要求，给予解答或协助解决，为其创造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
6、发生事故后积极协助乙方组织抢险，防止事故扩大，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上报。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充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力。
2、有权对甲方的HSE管理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意见。
3、在施工作业中，对甲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乙方有权拒绝执行。
4、 发生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时，乙方有权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并立即报告甲方。
5、在符合甲方、监理单位HSE有关要求、规定及协议条款的情况下，乙方可按本单位管理方式制定施工现场HSE管理细则。
（二）乙方的义务
1、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QHSE管理体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甲方相关管理制度要求，落实HSE责任制，服从甲方的HSE监督管理。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现场作业的安全监督。应按照项目施工人员的2%比例配备现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小于50人的单位至少配备1名）。承包商应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劳动者超过100人的承包商，应当配置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劳动者在100人以下的承包商，应当配置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安排专人负责环保工作。
3、乙方应根据甲方HSE管理要求提供施工、安装资质及安全资质，包括且不限于：营业执照、业务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安全规章制度、安全管理体系或环境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建立及运行情况、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HSE管理人员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拟派入现场的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以及近三年的安全业绩情况等相关资料，报甲方审查和备案。
4、乙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乙方主要负责人或法人应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 证），项目负责人应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和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项目 HSE管理人员应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证），总监理工程师应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如项目管理人员发生变化的，乙方应当书面报甲方审查同意并备案。
5、实施承包商全员实名制管理。承包商实行全员实名制，诚信记录不合格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建筑工人应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上进行实名制登记。承包商主要技术工种（焊工、电工、架子工）技能未经验证合格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乙方主要管理人员应为其自有人员，主要工种施工作业人员必须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
6、所有施工人员必须具备合法证件，特种作业人员或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资格证书；对所有施工人员组织健康体检，严禁未进行健康体检人员和职业禁忌人员从事相关作业。对所有参加施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购买工伤保险。作业人员年龄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得雇佣使用未满18周岁人员。
7、乙方应提供所有施工人员登记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工种、特种作业许可证号）、特种作业人员以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质证件及验证证明、施工人员近期红底1寸免冠照片（电子版）；提供所有施工人员的职业健康体检合格证明。所有参加施工人员入场前应接受甲方组织的入厂（场）HSE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办理“出入证”。未经HSE教育培训或考试不合格人员严禁进入项目施工现场；乙方也应按规定组织其施工人员进行入场前HSE教育及考核，并报甲方备案，确保施工人员满足要求。
8、乙方项目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项目HSE、质量、施工、技术负责人）应经公司专项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工。检维修、工程建设承包商项目负责人、HSE管理人员、监理人员等关键人员还应经过属地单位专业主管部门面试审查。面试审查内容要有针对性，重点是工程安全管理能力、工作经历及业绩等，面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乙方特殊作业监护人必须经过公司安全管理部门组织的作业许可管理培训，取得上岗资格。
9、乙方人员凭出入证进出厂（场）区。施工车辆进厂（场）必须服从检查要求，除司机外其他人员必须下车刷卡通行。
10、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乙方项目管理人员应履行HSE管理职责，对施工过程进行HSE管理、协调相关工作，应每天至少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并在作业许可证上签名。
11、乙方应成立作业班组，明确班组长和安全员职责，每天作业前坚持开展班前安全喊话。新员工不允许独立作业。
12、保证并落实HSE措施、文明施工等安全生产费用，不得挪作他用或降低投入，确保现场HSE管理标准达到甲方HSE管理要求；为己方所有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符合国家标准、具备有效检验合格证书的适用的劳动保护用品，并确保员工正确使用。
13、不得使用、租赁不合格的或者技术指标和安全性能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甲方规定的原材料、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及检测仪器等。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主要施工设备、工器具清单，经甲方相关部门或监理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
14、对作业人员进行作业前及日常、专项HSE教育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的HSE意识和安全技能，并通过甲方审核和备案；分析施工作业中HSE风险，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时，与甲方人员一起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满足安全施工要求；进行危险性较大的作业前应按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严格按程序审查后方可作业。
15、乙方进行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射线探伤等作业必须按甲方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并落实必要的安全仪器、检测工具（如:可燃气检测仪、硫化氢报警仪、扭力矩扳手等）。特殊作业乙方应按要求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对作业进行全过程监控。
16、开展日常现场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并积极开展、参与甲方组织的各种HSE活动，定期向甲方汇报HSE工作开展情况。
17、针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配置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生事故时应积极抢险，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并按照相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对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及时给受害方支付相应的费用。
18、本项目不得分包，如发现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行为的，甲方可无条件终止合同。
19、乙方对其施工区域和现场办公区门口等车辆出入频繁的道路应采取洒水降尘或临时铺设碎石防尘等措施；施工现场应有洒水降尘措施，防控扬尘污染。人工清扫道路、场地时应采取洒水措施降尘：对扬尘量大的作业现场应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20、乙方对施工危险废物应规范收集并设置防渗、防雨、防晒等暂存措施，并分类标识，施工现场应设密闭式生活垃圾点，施工垃圾清运时应提前适量洒水，并按规定及时清扫。
[bookmark: _GoBack]21、乙方打桩、地下工程施工等易产生泥浆水的作业项目，在施工前应有泥浆水处理方案，泥浆水不能直接排入雨水系统，排水时应有泥浆水沉淀、过滤措施。提倡泥浆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或用于洒水降尘。
22、乙方对施工现场的打桩机、电锯、电制、搅拌机、固定式混凝土输送泵、大型空气压缩机等强噪声设备尽可能设置在运离居民区或环境敏感目标的一侧，以减少噪声污染。施工现场应遵照《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环境排放标准），做好降噪声管理。
三、事故管理
（一）施工过程中乙方发生安全事故，除按规定上报各自的单位之外，还必须第一时间如实向甲方报告，对乙方发生事故后弄虚作假、隐瞒不报、迟报或谎报，一经查出，按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二）施工过程中乙方发生“三违”安全责任事故，造成财产和人身伤害，乙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要求承担的责任，并赔偿给甲方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发生其它责任事故，甲乙双方按责任比重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相应责任。
（三）甲乙双方共同违约造成事故，按双方责任大小承担相应责任，并依据巴陵石化公司《巴陵石化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管理制度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四）乙方发生“三违”安全责任事故，甲方有权按照《巴陵石化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对乙方进行考核。
四、违约责任
（一）乙方违反巴陵公司相关制度或违反协议约定事项，甲方业务主管单位和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依据《中国石化建设项目承包商记分量化考核管理办法（暂行）》进行记分量化考核，同时可依据《巴陵石化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对乙方进行违约金考核，乙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缴纳违约金到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中，并将回执单交考核单位存档。超过时间未缴纳的停工整顿，由甲方业务主管单位在工程结算款或合同款中双倍扣除。情节严重的，甲方可停供水、电、汽等公用资源，直至停止乙方的相关业务。
（二）对违反本协议发生停止作业整改等处理行为，所引起工期延时等情况，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403841505]五、其他约定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按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标准及中石化HSE管理制度执行。如有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合同期限一致,合同因故需要变更期限，本协议书与之变更至相同期限。
（三）本HSE管理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应与合同同时谈判、同时签订、同时报审。
